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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１０

诸暨市

李字汽

车运输

有限公

司

５７

，

９７３

，

１１０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诸暨支行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浙江恒

逸高新

材料有

限公司

５０８

，

０６９

，

２８３ ５０８

，

０６９

，

２８３ ２．７１％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５０８

，

０６９

，

２８３

１２

浙江恒

逸集团

有限公

司

４９４

，

６５５

，

６３０ ４９４

，

６５５

，

６３０ ２．６４％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４９４

，

６５５

，

６３０

１３

浙江恒

逸石化

有限公

司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８％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杭州汇

映投资

管理有

限公司

４５

，

５９５

，

４８６ ３５

，

１７６

，

５９８ ０．１９％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

１４

，

６３８

，

４０３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４

，

８８７

，

１５３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发

支行

１５

，

６５１

，

０４２

质押股份合计占本行股份总数比例

２３．７０％ － ４

，

４３６

，

９９７

，

９５３

注：经发实业质押的部分本行股份已经被司法拍卖或抵债，尚未办理过户

手续。 其中，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

日办理了过户手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

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上述质押股份均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质押登记。 上述股权质押均系为企业

自身融资或第三方融资提供担保。 本行内资股股东共

３０

家， 股权结构较为分

散。 本行目前无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１４．１９％

，并无质押本行股

份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单独或合计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的内资股股东

共

１０

家， 其中

６

家存在质押本行股份的情形， 所质押股份占本行总股本的

１１．７４％

。除经发实业名下部分质押股份被司法拍卖或抵债外，本行并未发生内

资股股东质押本行股份被处置的情形。因此，前述股份质押事宜不会导致本行

股权处于不清晰、不稳定的情形。

发行人律师认为，上述出质股权的股东较分散，该等出质股权情形不会对

本行的股权结构、业务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股东经发实业名下

１７５

，

３０３

，

５６４

股股份

（占本行股份总数

０．９４％

）全部被司法冻结，其中

１７５

，

０９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已经被司

法拍卖或抵债，具体情况如下：

执行司法文书号 处置股权数量（股） 处置结果

（

２０１４

）赣执提字第

１－９

号

３２

，

２９０

，

０００

抵债给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

２０１４

）绍诸执民字第

１０２４－２

号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抵债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

支行

（

２０１３

）洪中执字第

１－４

号

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上饶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拍得

（

２０１４

）赣执提字第

１４－４

号

１

，

４８０

，

０００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拍得

（

２０１４

）赣执提字第

１３－４

号

３

，

８５０

，

０００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拍得

（

２０１４

）赣执提字第

１４－３

号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拍得

（

２０１４

）赣执提字第

１５－３

号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拍得

（

２０１４

）赣执提字第

１２－５

号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拍得

（

２０１４

）赣执提字第

１－１１

号

２６

，

３７０

，

０００

原抵债给南昌市雍盛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的

２

，

６３７

万股股份由南昌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铁路支行承受

（

２０１６

）浙

０６

执恢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号之一

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拍得

合计

１７５

，

０９０

，

０００ －

上表中的司法文书均已生效， 但相关股权处置事宜尚未办理股份过户登

记手续。 相关股份原持有人经发实业已经确认对前述司法拍卖或抵债过程及

结果无异议，因此前述相关受让方与原股东经发实业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如前述司法文书执行完毕，本行目前登记在册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将发生变化。

但由于本行内资股股东共

２９

家， 股权结构较为分散， 经发实业持有被司法冻

结、处置的本行股份占股份总数比例较低，前述司法拍卖或抵债不会导致本行

股权处于不清晰、不稳定的情形。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股东旅行者集团名下

１

，

３４６

，

９３６

，

６４５

股股份（占本行

股份总数

７．２０％

）全部被司法冻结，但尚未发生被处置的情形。本行目前并无实

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浙江金控的持股比例为

１４．１９％

。如旅行者集团持有本行

股份后续被司法处置，不会导致本行产生实际控制人。 除旅行者集团外，单独

或合计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的内资股股东共

９

家，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该等

５％

以上股东持有本行股份并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因此旅行者集团持有本行

股份被冻结的情形不会导致本行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不会导致本行股权

处于不清晰、不稳定的情形。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股东精功集团名下

４５４

，

４０３

，

３２９

股股份（占本行股份

总数

２．４３％

）全部被司法冻结，但尚未发生被处置的情形。由于精功集团持有本

行股权比例较低， 因此精功集团持有本行股份被冻结的情形不会导致本行股

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导致本行股权处于不清晰、不稳定的情形。

因此， 发行人律师认为上述情形不会对本行的业务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也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产生重大实质性不利影响。 除前述情形外，本行内

资股股东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等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不一致的情形，其持有

的本行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潜在法律纠纷。

综上，本行上述股份质押事宜及司法冻结、拍卖或抵债不会导致本行股权

处于不清晰、不稳定的情形，本行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前述情形

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不存在导致本行股权发生重大变化的风

险。

（七）本行本次国有股权管理及转持情况

１

、本行本次国有股权管理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９

日，浙江省财政厅出具《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方案的批复》（浙财金［

２０１７

］

３９

号），对本行国有股东的身

份和持股数进行了确认。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行

３

家国有股东浙

江金控、能源集团及轻开集团，所持内资股股份合计为

３

，

７９９

，

６１４

，

８４４

股，占总

股本的

２０．３０％

。

２

、本行本次国有股权转持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浙江省财政厅出具《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同意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国有股转持方案的批复》（浙财金

［

２０１７

］

４３

号）， 同意浙江金控、 能源集团及轻开集团

３

家国有股东将

４．４９

亿股

（以实际发行

Ａ

股股数的

１０％

计算） 转由社保基金会持有， 转持方式为上缴现

金。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国发

〔

２０１７

〕

４９

号）：“《财政部 国资委 证监会 社保基金会关于印发〈境内证券市场

转持部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通知》（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等

现行国有股转（减）持政策停止执行。”本行国有股东向社保基金理事会划转国

有资本相关事宜应按照届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有关监管要求执

行。

（八）本行不存在内资股股东超过

２００

人或发行内部职工股的情形

本行不存在发行内部职工股的情形。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行

登记在册的内资股股东

３０

家，不存在内资股股东人数超过

２００

人的情形。

（九）本行内资股股东适格性及是否存在私募股权基金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行共有

３０

家内资股股东，其中

２９

家内资

股股东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其取得本行股份均已履行了必备程序，股东资

格适格。

另一家内资股股东联合银行西湖支行系商业银行分支机构， 其依据生效

的司法文书通过司法过户取得本行股份并于中登公司办理了股份过户登记，

具备相应的股东资格。

本行内资股股东中不存在私募股权基金，无需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

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四、本行的业务

（一）概述

本行是唯一一家总部位于浙江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总目标是成为

最具竞争力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浙江省最重要金融平台。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行的资产总额为

１７

，

３７２．６９

亿元， 发放贷款及垫款总额为

９

，

３２７．０２

亿

元，吸收存款总额为

１０

，

４９９．４５

亿元，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为

１

，

０７４．２８

亿元，不

良贷款率为

１．３７％

，拨备覆盖率为

２３９．９２％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已在全国

１７

个省（直辖市）及香港设立了

２５０

家营业分支机构，实现了对长三角、环渤海、

珠三角以及部分中西部地区的有效覆盖。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本行设立了子公司浙银

租赁。

本行的主要业务包括公司银行业务、零售银行业务和资金业务。公司银行

业务向各类企事业单位提供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公司贷款及垫款、

贸易融资、存款产品及其他各类公司中间业务等。零售银行业务向个人客户提

供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个人贷款及垫款、存款产品、银行卡业务及

其他各类个人中间业务等。 资金业务包括货币市场业务、债券投资业务、同业

投资业务和外汇、贵金属及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业务以及资产管理业务等。

本行按业务类型划分的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千元，

％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公司银行业务

１３

，

３０１

，

０２７ ５９．００ ２４

，

４１８

，

２７５ ６２．７０ １９

，

８３４

，

６３３ ５７．９６ １７

，

８２６

，

６４６ ５３．２１

零售银行业务

３

，

８０５

，

９６９ １６．８８ ５

，

０７７

，

５１８ １３．０４ ３

，

７５８

，

１６２ １０．９８ ３

，

１１１

，

７９４ ９．２９

资金业务

４

，

８５６

，

９０８ ２１．５４ ８

，

６７８

，

８３９ ２２．２９ １０

，

２５８

，

０１３ ２９．９８ １２

，

５３２

，

２７６ ３７．４１

其他业务注

５８２

，

１１７ ２．５８ ７６８

，

４６０ １．９７ ３７０

，

９３３ １．０８ ３０

，

８６３ ０．０９

合计

２２

，

５４６

，

０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８

，

９４３

，

０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４

，

２２１

，

７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３

，

５０１

，

５７９ １００．００

注：其他业务指不包括在公司银行业务、零售银行业务及资金业务中的其

他业务以及包括子公司的相关业务。

报告期内， 本行凭借突出的经营业绩和优秀的管理能力获得的奖项及荣

誉主要如下：

奖项╱排名 活动╱组织方╱媒体

２０１９

年

“全球银行业

１０００

强”榜单第

１０７

位（以一级资本计）、第

９８

位（以总资产计）

英国《银行家》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９

年度全能银行投行业务天玑奖

２０１９

年度债券承销银行天玑奖

《证券时报》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９

中国银行资产管理品牌君鼎奖 《证券时报》

２０１９

年 最佳普惠金融成效奖 中国银行业协会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９

最具竞争力资产管理银行 《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１９

中国供应链金融最佳金融机构

２０１９

第六届中国供应链金融创

新高峰论坛

２０１９

年

Ａ＇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ＷＡＲＤ

视觉设计银奖

Ａ＇Ｄｅｓｉｇｎ Ａ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意大利）

２０１８

年 年度最具竞争力银行 《金融时报》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８

年度卓越金融科技银行 《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８

卓越竞争力供应链金融服务银行 《中国经营报》

２０１８

年 私人银行卓越奖 《上海证券报》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８

践行消费者至上示范单位 《中国消费者报》

２０１８

年 最佳网上银行用户体验奖、最佳手机银行功能奖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

２０１８

年

“全球银行业

１０００

强”榜单第

１１１

位（以一级资本计）、第

１００

位（以总资产计）

英国《银行家》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度核心交易商、优秀货币市场交易商、优秀债券市

场交易商、优秀衍生品市场交易商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２０１８

年 资产证券化业务优秀参与机构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０１８

年 优秀银行类交易商 上海票据交易所

２０１８

年

询价市场优秀业务奖、竞价市场流动性特别贡献奖、询价

市场特别贡献奖

上海黄金交易所

２０１８

年 优秀结算成员 上海清算所

２０１８

年 中国最具成长性交易银行 亚洲银行家

２０１８

年

十佳财富管理创新奖、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对公业务）、

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零售业务）

中国《银行家》杂志

２０１７

年 品牌焕新项目获红点奖

Ｄｅｓｉｇｎ Ｚｅｎｔｒｕｍ Ｎｏｒｄｒｈｅｉｎ

Ｗｅｓｔｆａｌｅｎ

２０１７

年 品牌焕新项目获

ｉＦ

设计奖

ｉ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Ｆｏｒｕｍ Ｄｅｓｉｇｎ

２０１７

年 年度最佳品牌建设银行

《金融时报》、中国社科院金融

研究所

２０１７

年 金贝奖

２０１７

最具发展潜力资产托管股份制银行 《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７

卓越资产管理股份制银行 《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

２０１７

年 最具社会责任金融机构、最佳社会责任特殊贡献网点奖 中国银行业协会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度银行间外汇市场最佳会员奖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度银行间本币市场优秀交易商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７

年度网络金融创新奖、

２０１７

年最佳手机银行安全奖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

ＣＦＣＡ

）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银行卡业务创新奖 中国银行业协会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７

中国区债券承销银行君鼎奖 证券时报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７

中国区银行（行业）投行君鼎奖 证券时报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７

中国银行理财品牌君鼎奖 证券时报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度金融机构支持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一等奖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度优秀结算成员 上海清算所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度银行间外币市场最佳会员奖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度银联卡业务最具潜力奖 中国银联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６

年度中国最佳存款类产品 《亚洲银行家》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度中国银行业最具社会责任金融机构奖 中国银行业协会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６

年老百姓最喜欢的银行、最佳风险管理银行 中国《银行家》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６

年度亚洲最佳

Ｇ３

债券投资机构中国区第三名 《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ｔ

》杂志

２０１６

年 优秀服务奖、优秀创新奖 中国银行业协会

２０１６

年 年度最佳零售业务创新银行

金融时报社、中国社科院金融

研究所

（二）本行的竞争优势

本行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本行是一家具有领先成长性及高效运营管理能力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

银行；

２

、本行实现了从传统信贷业务向全资产经营的转型，各项业务充分联动，

业务多点增长；

３

、本行围绕企业流动性管理和实现“自金融”需求，打造以池化融资平台、

易企银平台、应收款链平台为核心的特色公司银行业务；

４

、本行拥有专业和领先的小微企业业务能力；

５

、本行拥有显著的信息技术优势，为运用互联网科技发展银行业务打下

坚实基础；

６

、凭借审慎的风险管理，本行保持了优良的资产质量；

７

、经验丰富的管理层，多样化的股东结构及务实高效的企业文化。

五、主要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

（一）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固定资产指本行为经营管理而持有的， 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

形资产。 在建工程是指正在建造的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等，在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时，转入相应的固定资产。

截至报告期各期末，本行固定资产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千元

固定资产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原值

９

，

６６７

，

８６５ ９

，

１８４

，

９１５ ５

，

７７４

，

０４４ ２

，

５６５

，

７１１

累计折旧 （

１

，

７３９

，

８７６

） （

１

，

４６２

，

４２６

） （

１

，

０２７

，

０７４

） （

８４４

，

５３３

）

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７

，

９２７

，

９８９ ７

，

７２２

，

４８９ ４

，

７４６

，

９７０ １

，

７２１

，

１７８

在建工程

３

，

２９４

，

８９５ ２

，

６３４

，

６６４ １

，

８５５

，

７３３ １

，

３２４

，

５２３

合计

１１

，

２２２

，

８８４ １０

，

３５７

，

１５３ ６

，

６０２

，

７０３ ３

，

０４５

，

７０１

（二）自有房产及土地使用权

１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拥有

１

，

６３６

项合计建筑面积约

４７１

，

５００

平方米

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书以及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 （不含购置的房产），

其中：

１

）

１

，

６３３

项房产（合计建筑面积约为

４６３

，

１２８

平方米）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

用权系通过出让方式获得，并且本行已取得了相应的土地使用证。

发行人律师认为： 本行合法拥有该等房产的所有权和该等房产所占用范

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有权依法占有、使用、转让、出租、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置

该等房产。

２

）

３

项房产（合计建筑面积约为

８

，

３７２

平方米）对应的

４

项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所载明的使用权人为“浙江商业银行”，尚未更名为本行。其中

２

项房产（合计

建筑面积约为

８

，

１８６

平方米）所对应的

２

项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的使用权类型为

国有， 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查询证书证明该等房产所占用土地的土体使

用权系通过划拨方式取得， 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书根据当地政策需在办理

出让手续后方可办理更名手续；另

１

项房产（建筑面积约为

１８６

平方米）的

２

项土

地使用权证未载明使用权类型， 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查询证书证明该等

房产所占用土地的

２

项土地使用权系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

证书需进行房产分割后办理更名手续，目前已在办理中。

发行人律师认为：该

３

项房产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尚未更名为本行，本行

自由转让、 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该等房产将受到限制， 但本行有权依法占

有、使用该等房产。 因此，前述情形不会对本行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造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２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购置并实际占有

２

套建筑面积合计约为

１

，

６８１

平方米的房产，该两套房屋的土地性质为划拨用地，需缴纳土地出让金后方可

过户。本行已经与出卖人签署补充协议明确购房价款中包含土地出让金。本行

已积极督促出卖人尽快缴纳土地出让金并办理相关手续。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

摘要签署日，并未出现任何第三方就该房产的权属提出相关主张。如果需要搬

迁时，本行将搬迁至替代性经营场所，该搬迁不会对本行的整体经营和财务状

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律师认为：

１

）在本行依法取得前述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以及土地

使用权证前，存在第三方主张该等房产权属的可能，本行亦不能自由转让、抵

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该等房产；

２

）本行使用前述房产进行有关的业务活动并

没有因未取得相关的产权证明而受到重大影响，至今该等房产亦无产权纠纷。

本行将会尽快办理完成前述房产的房屋产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因此，前述房

产未取得相关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形不会对本行的经营和财务

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造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３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购置并实际占有

３２７

套建筑面积合计约为

８４

，

１７７

平方米房产，均已经签署了《房屋买卖协议》或《商品房买卖合同》。该等房产的

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正在办理过程中，本行将会尽快办理完毕。

４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签署了

８０

套《商品房买卖合同》，购置建筑面

积合计约为

３８

，

０７１

平方米的房产，出卖人均已取得预售许可证；另，本行购置

了

１

套建筑面积合计约为

３０

，

０００

平方米的房屋作为办公综合楼。前述房产均尚

未交付， 本行将根据房屋买卖协议或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时办理相关房屋的产

权证书。

５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行钱江新城办公大楼建设项目已完成竣工验

收， 建筑面积约为

９２

，

０１４

平方米； 温州分行办公大楼建设项目已完成竣工验

收，建筑面积约为

２３

，

８３８

平方米，上述房产的房屋产权证书正在办理过程中，

本行承诺将会尽快办理完毕。

（三）自有光地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签署了

３

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受

让总地块面积合计为

１６０

，

８６５．５

平方米的宗地之土地使用权。

（四）在建工程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共有

２

项在建工程，用地面积合计约为

１２

，

７６２

平

方米。本行已取得该等在建工程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以及上述在建工

程所需的政府批准。

（五）租赁房产

１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在境内向第三方承租

３５１

项合计建筑面积约

为

５０９

，

９９１

平方米的房产用于办公、营业，其中：

１

）本行在境内承租

２６０

项合计建筑面积约为

３７２

，

８５４

平方米的房产，出租

方拥有该等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等权属证明，租赁协议合法有效。

２

）本行在境内承租

９１

项合计建筑面积约为

１３７

，

１３７

平方米的房产，出租方

未提供该等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等权属证明或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同意出租方

转租该等房屋的证明。 该等房屋面积仅占本行所有房产面积的

１０．９％

，涉及相

关分支机构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本行经营收入比例较低。其中，

７１

项合计建筑

面积约为

１０７

，

６０１

平方米房产的出租方出具了书面确认函，确认其具有合法的

出租权利并承诺赔偿本行因所租赁房产存在权利瑕疵而遭受的损失。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若出租方未拥

有该等房屋的所有权和

／

或出租方未取得房屋所有权人的授权或同意，则出租

方无权出租上述房屋。 此种情形下，若第三方对该等租赁事宜提出异议，则可

能影响本行继续承租该等房屋， 但本行仍可依据租赁合同或出租方出具的书

面确认函向出租方进行索赔。

３

）本行在境内承租的上述房产中，有

１０

项合计建设面积约为

２０

，

８９５

平方

米的房产租赁合同办理了租赁备案手续，其余房产未办理租赁备案手续。根据

相关司法解释，租赁房屋未办理备案登记并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有效性，但存在

因未办理租赁登记而被相关主管部门处罚的可能。 报告期内本行未因房屋未

办理租赁备案登记而受到房屋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

此外，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在境内承租的

１

项合计建筑面积约为

１０

，

３３２

平方米的房屋租赁合同尚未签署或房屋租赁合同已经到期但尚未续签， 本行

正在处理签约事宜。

２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在香港向第三方承租

１

项面积约为

１

，

０４１

平方

米的房产用于办公。

如因前述本行租赁物业瑕疵需要本行相关分支机构搬迁时， 本行相关分

支机构可以在相关区域内找到替代性的能够合法租赁的经营场所， 该等搬迁

不会对本行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律师认为：该等情况

不会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亦不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

质性法律障碍。

因此，前述瑕疵租赁房产不会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抵债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拥有抵债资产共

１０

项房产，抵债资产余额约

为

２

，

９８４．１５

万元。 针对上述抵债资产，本行根据资产减值的计提政策，计提

了

１

，

３８９．０３

万元的减值准备。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同业竞争是指本行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所控

制的其他企业存在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单独

或与关联方合计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为浙江金控、能源集团及其关联

方浙能（国际）及浙能资本、旅行者集团、恒逸集团及其关联方恒逸新材料及恒

逸有限、横店集团、海港集团及其关联方海港（香港）、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东

阳三建及广厦股份。 上述股东不对本行构成控制关系。 因此，本行不存在与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同业竞争的情形。

（二）关联方

根据 《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６

号———关联方披露》、《商业银行与内

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照本行的实际情况，本行的关联方主要

包括：（

１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行

５％

及

５％

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上述主要股东的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本节简称“主要股东及其集团”）；（

２

）本行的子公

司、合营及联营企业；（

３

）关键管理人员（包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与

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４

） 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能控

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

１

、主要股东及其集团

本行将直接或间接持有本行

５％

及

５％

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上述主要股东

的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界定为本行的关联方。

２

、本行的子公司、合营及联营企业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本行以现金

１５．３０

亿元按

５１％

出资比例出资设立浙银租赁。

浙银租赁由本银行、 浙江金控及舟山海洋综合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

建，注册资本共

３０

亿元。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浙银租赁外，本行不

存在其他子公司、合营及联营企业。

３

、关键管理人员（包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

根据上述规定，本行将关键管理人员（包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

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界定为本行的关联方。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父

母、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成年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

妹及其配偶、 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父母的兄弟姐妹的成年子女及其配

偶、以及子女配偶的父母。

４

、其他法人关联方

本行的其他法人关联方还包括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本行将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在本行以外兼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界定为

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三）关联交易

下列关联交易除特别注明外，均属于本行日常经营业务。本行的关联交易

主要是贷款、存款和投资。本行与关联方的交易均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和正常业

务程序进行，其定价原则与独立第三方交易一致。

１

、关联方发放贷款及垫款余额

单位：千元，

％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主要股东及其集团

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海港（香港）有限公司及其集团

１４５

，

９３０ ３４１

，

６５０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第

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广厦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集团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６４５

，

０００ ３８０

，

０００

其他法人关联方

１

，

６３０

，

２８８ ９２８

，

１００ １

，

１２０

，

２２０ ３９４

，

５６０

关键管理人员与关键管理人员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

６

，

１２１ ６

，

１９９ ９００ －

合计

１

，

９３２

，

３３９ １

，

２７５

，

９４９ ２

，

１１６

，

１２０ ８７４

，

５６０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注

０．２１ ０．１５ ０．３１ ０．１９

注：占同类交易的比例为向关联方发放贷款及垫款与合并口径发放贷款及

垫款总额的比例。

２

、关联方贷款利息收入发生额

单位：千元，

％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主要股东及其集团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恒逸高新

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及其集团

－ ２

，

１５０ ２１０ －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集团

４３ ５

，

２５９ － －

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海港（香港）有限公司及其集团

７

，

８２８ ２５

，

５９６ ３１

，

２７２ ４

，

１６５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第

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广厦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集团

１４

，

４８８ ２５

，

８７３ ２６

，

０３４ １９

，

０９８

其他法人关联方

３８

，

６４８ ６３

，

７０５ ４６

，

１７３ １７

，

７５２

关键管理人员与关键管理人员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

１１４ ２４５ － －

合计

６１

，

１２１ １２２

，

８２８ １０３

，

６８９ ４１

，

０１５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０．２３ ０．２８ ０．３８ ０．１９

３

、关联方存款余额

单位：千元，

％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主要股东及其关联方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

财务开发公司及其集团

８

，

４５７

，

８０７ ６

，

５６７

，

１６１ ４

，

４３３

，

７３８ ６

，

７１６

，

８０９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民生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集团

不适用 不适用

４７

，

３０８ ２

，

７９０

，

９９４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恒逸

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恒逸石化

有限公司及其集团

５２７

，

８１１ ８

，

８３１ ６４０ －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集团

５８

，

１７１ ３４

，

５５６ ９４９ ３６

，

７５５

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海港（香港）有限公司及其

集团

１８

，

０９８ ７７

，

４１７ １

，

２６４

，

７１７ ６７０

，

１８４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东

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广

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集团

３４

，

８７４ ２００

，

３１６ ３０

，

７９１ ８１９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能

源国际有限公司及其集团

１０４

，

７５６ １０２

，

９５０ ２４５

不适用

其他法人关联方

９５５

，

６６３ ３

，

４０４

，

７４１ ９０８

，

７８７ ５８６

，

６６８

关键管理人员与关键管理人员关

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２

，

９７３ ４

，

６５０ ７

，

６４７ ４

，

４２３

合计

１０

，

１６０

，

１５３ １０

，

４００

，

６２２ ６

，

６９４

，

８２２ １０

，

８０６

，

６５２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０．９７ １．０７ ０．７８ １．４７

４

、关联方存款利息支出发生额

单位：千元，

％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主要股东及其集团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

省财务开发公司及其集团

１８５

，

３６２ ２４９

，

３６８ ２３０

，

５９３ １２２

，

１１３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民生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集团

不适用 不适用

１９６ ２６９

，

０７５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恒

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恒逸

石化有限公司及其集团

１１３ ５７ ５ －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集团

１

，

２５７ ３５１ ６０ １１０

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海港（香港）有限公司及

其集团

５６４ ２４

，

６６９ ３０

，

８９６ １８

，

３２２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

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集团

２

，

１８９ ８８２ １０

，

００７ ２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

能源国际有限公司及其集团

１

，

７９８ ２

，

７７３ １１

，

０４２

不适用

其他法人关联方

８８

，

０９４ ４６

，

１３０ ９０

，

６７５ ２５

，

９０８

关键管理人员与关键管理人员关

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３６ ２９ １４７ １１

合计

２７９

，

４１３ ３２４

，

２５９ ３７３

，

６２１ ４３５

，

５４１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２．２６ １．６２ ２．４１ ３．３２

５

、关联方银行承兑汇票余额

单位：千元，

％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主要股东及其集团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集团

２３０ ２１０ ３９

，

０８９ ２３

，

６９０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第

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广厦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集团

２２５ １

，

８８５ ６

，

５４６ １２

，

６５２

其他法人关联方

６８

，

７４８ １３

，

９５０ ４９２

，

３１１ ７２

，

４１７

合计

６９

，

２０３ １６

，

０４５ ５３７

，

９４６ １０８

，

７５９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７

６

、关联方开出信用证余额

单位：千元，

％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主要股东及其集团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恒逸高新

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及其集团

５９８

，

３２４ ５８０

，

０００ － －

其他法人关联方

７５７

，

０００ １

，

１７２

，

７００ ２３３

，

５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合计

１

，

３５５

，

３２４ １

，

７５２

，

７００ ２３３

，

５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１．１９ １．６１ ０．２２ ０．０４

７

、关联方开出保函余额

单位：千元，

％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主要股东及其集团

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海港（香港）有限公司及其

集团

－ － ３０１ －

其他法人关联方

６９５ ３３ － －

合计

６９５ ３３ ３０１ －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

、关联方为授信客户贷款提供担保或质押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主要股东及其集团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财务

开发公司及其集团

５

，

０３４

，

１７７ ５

，

４８９

，

０６２ ４

，

８３４

，

８３２ ２

，

２２４

，

８４０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恒逸高新

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及其集团

－ ５８５

，

６００ ２９７

，

８００ －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集团

－ － ３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海港（香港）有限公司及其集团

１２９

，

４５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第

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广厦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集团

１

，

１４７

，

５６２ １

，

５４９

，

５００ ６５０

，

０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

其他法人关联方

７

，

５４８

，

２２３ ６

，

５４２

，

２０６ ４

，

００９

，

９４０ １

，

６１２

，

０５０

关键管理人员与关键管理人员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

－ － １

，

０４７

，

０００ ４６６

，

０００

合计

１３

，

８５９

，

４１２ １４

，

３１６

，

３６８ １１

，

６１９

，

５７２ ５

，

４３２

，

８９０

９

、关联方债券投资

单位：千元，

％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其他法人关联方

１

，

０９８

，

４０８ １

，

０９８

，

６６３ ９５５

，

２４４ ５０

，

０００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１．２４ １．２０ ０．４８ ０．０４

１０

、关联方应收款项类投资余额

单位：千元，

％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主要股东及其集团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财务

开发公司及其集团

不适用 不适用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民生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集团注

１

不适用 不适用

６

，

９１６

，

６０３ １４

，

２９６

，

８４８

其他法人关联方 不适用 不适用

５

，

１７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３０

，

０００

合计 不适用 不适用

１５

，

５８６

，

６０３ １５

，

３２６

，

８４８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注

２

不适用 不适用

４．５４ ２．８５

注

１

：主要为本行投资于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万向信托有限

公司管理的信托计划。

注

２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为关联交易中应收款项类投资与合并口径应收款

项类投资总额的比例。

１１

、关联方债权投资余额

单位：千元，

％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主要股东及其集团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及其集

团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２４６

，

７５０

其他法人关联方

４

，

０５２

，

７２３ ３

，

９５４

，

５２２

合计

６

，

５５２

，

７２３ ８

，

２０１

，

２７２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１．９４ ２．４３

１２

、关联方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

单位：千元，

％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主要股东及其集团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及其集

团

１

，

８５５

，

４３８ １

，

８６８

，

９３８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集团

３

，

７３５

，

５７３ ３

，

５８８

，

７２８

其他法人关联方

－ ３４７

，

６５４

合计

５

，

５９１

，

０１１ ５

，

８０５

，

３２０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４．３３ ４．２９

１３

、向关联方租赁房屋

本行监事周洋直系亲属实际控制的企业永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为本行绍

兴分行提供了两笔营业用房租赁服务：（

１

） 租期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止，期限为五年，前两年租金为每年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第三年至第五年

在第二年基础上递增

５％

；（

２

） 租期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止，期

限为五年七个月，租金为每年人民币

６５

万元。 另根据本行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股东

大会决议，周洋不再担任本行监事。

１４

、与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与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包括存放同业、同业存放、拆出资金、动产及不动产

租赁等业务。 交易均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基础，按正常业务程序进行，或按合同

约定进行处理，并视交易类型及交易内容由相应决策机构审批。报告期内与子

公司的交易并不重大。

１５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董事和其他关键管理人员的薪酬如下表所示：

单位：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酬金

１

，

０５０ １

，

９００ １

，

８００ １

，

９００

薪金、津贴及福利

９

，

７９１ １９

，

３５８ １１

，

５７９ １３

，

２０５

酌情奖金

１７

，

９９２ ２８

，

０６９ ２８

，

８９９ ２５

，

４２９

养老金计划供款

１

，

４１２ ３

，

１０３ ２

，

１２５ ２

，

２７４

合计

３０

，

２４５ ５２

，

４３０ ４４

，

４０３ ４２

，

８０８

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一）董事简介

本行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

３

年，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

其中，独立董事在本行的任职时间累计不得超过

６

年。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

签署日，本行第五届董事会共有董事

１７

名，其中执行董事

３

名，非执行董事

１４

名

（其中独立董事

７

名），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国籍 本行主要职务 提名人 本届任职期间注 任职期限

境外居

留权

沈仁康 中国

党委书记、

董事长、执行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２１．０６

自

２０１４．０８

至今 无

徐仁艳 中国

党委副书记、

执行董事、行长

董事会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２１．０６

自

２００４．０５

至今 无

张鲁芸 中国

党委副书记、

执行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２１．０６

自

２０１５．０２

至今 无

黄志明 中国 非执行董事 股东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２１．０６

自

２０１８．０６

至今 无

韦东良 中国 非执行董事 股东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２１．０６

自

２０１８．０６

至今 无

高勤红 中国 非执行董事 股东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２１．０６

自

２００４．０５

至今 无

胡天高 中国 非执行董事 股东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２１．０６

自

２００４．０５

至今 无

朱玮明 中国 非执行董事 股东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２１．０６

自

２０１６．１０

至今 无

楼 婷 中国 非执行董事 股东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２１．０６

自

２０１５．０２

至今 无

夏永潮 中国 非执行董事 股东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２１．０６

自

２０１８．０６

至今 无

童本立 中国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２１．０６

自

２０１５．０２

至今 无

袁 放 中国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２１．０６

自

２０１５．０２

至今 无

戴德明 中国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２１．０６

自

２０１５．０２

至今 无

廖柏伟

中国香

港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２１．０６

自

２０１５．０２

至今 香港

郑金都 中国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２１．０６

自

２０１５．１２

至今 无

周志方 中国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２１．０６

自

２０１８．０６

至今 无

王国才 中国 独立董事 董事会

２０１８．０６－２０２１．０６

自

２０１８．０６

至今 无

注： 本表格及简历所述任职期间及任职期限的起始时间为股东大会决议

时间。

本行董事简历如下：

沈仁康先生，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出生，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加入本行，担任

党委书记，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获委任为本行执行董事、董事长。沈先生毕业于厦门

大学，获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沈先生的主要经历包括：自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历任浙江省丽水地区二轻局生产科干部、生产技术科副科长、

科长，期间自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挂职任浙江省余姚市二轻总公司总经理

助理；自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历任浙江省青田县县长助理（副县级）、副县

长；自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任浙江省青田县县委常委、副县长；自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历任浙江省青田县县委副书记、 代县长、 县长； 自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任浙江省丽水市副市长， 期间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兼任丽水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沈先生同时担任浙江

省丽水市市委常委；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任浙江省丽水市市委副书记，期

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兼任市委政法委书记；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历

任浙江省衢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徐仁艳先生，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５

年

８

月出生，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加入本行，担任

本行党委委员， 自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任职于本行筹建协调工作小组，自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至今担任董事，自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担任副行长，自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至今担任本行党委副书记，自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至今担任本行行长。 徐先生毕业于中

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获中国人民银行授予高级会计师资格，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获浙江省人事厅授予注册税务师资格。徐先生在银行业拥有逾

３４

年的工

作经验。 徐先生的主要经历包括：自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开始在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

行会计处工作；自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会计

处财务科副科长；自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会

计处财务科科长；自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

会计处副处长；自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会

计财务处副处长；自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

会计财务处处长；自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

党委委员、副行长；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兼任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董事长。

张鲁芸女士，女，中国国籍，

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出生，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加入本行，担任

本行党委副书记，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起任总行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 张女士毕业

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获杭州市人事局授

予高教助理研究员资格证，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获浙江省人事厅授予高级经济师资格

证。 张女士的主要经历包括：自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任杭州市委办公厅信

息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自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任杭州广播电视大学党

委委员、副校长；自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任浙江省委组织部正处级机要秘

书；自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担任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董事。 自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张女士担任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５７６

）非执行董事。

黄志明先生，男，中国国籍，

１９７６

年

４

月出生，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加入本行。 黄先

生毕业于中央党校经济学（经济管理）专业。黄先生的主要经历包括：自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历任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机要秘书、投资二部项目负责人、

办公室副主任、总经办主任；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历任浙江省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职工董事、 风险合规部总经理、 办公室主任。 期间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兼任浙江省农都农产品有限公司监事长；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兼任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０４

）监事。 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担任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职工董事、风险合规部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至今，担任浙

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职工董事、金融管理部总经理。 期间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担任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监事长； 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担任浙江省担保集团执行监事；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起，分别担任浙江华财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永安期

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杭州金溪山庄董事长。

韦东良先生，男，中国国籍，

１９７４

年

９

月出生，曾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自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起，担任本行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韦

先生生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获

国家电力公司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授予电力工程师资格，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工商管理经济专业（中级）资格。 韦先生的主

要经历包括：自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在浙江省电力开发公司生产经营部工

作； 自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历任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职

员、办公室秘书；自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历任浙江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自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担任浙江省

水利水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历任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副主任、主任；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历任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２８３

）董事、副董事长；期间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兼任浙商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至今，担任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总经理、党委委员；自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至今，担任浙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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